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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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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催告人：李义光(温州市龙湾永兴亿浩鞋厂经营者)
本机关于2016年3月18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15〕25号），你（单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下列义务：足额支付支付彭勇、向新平等33名职工2015年6月至2015年8月共计64271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
金共计32135.5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理强催字

〔2016〕17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
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
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号）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
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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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6年12月6日下午14:30在本公司拍卖厅（杭州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宜必思酒店>九楼）拍卖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对瑞安市国立石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债权本金人民币5500000.00
元，利息人民币522320.98元，合计人民币6022320.98元（截止至2014年2月20日）。拍卖保证金30万元。

展示、报名：即日起至2016年12月5日下午16时止接受展示看样（看样地点：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
场五楼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报名登记，相关资料提供查阅。竞买人须于报名截止前将竞买保证
金交入本公司指定账户。报名须提交有效身份证件，签署竞买证、诚信声明，签收拍卖会资料。下列人员及机构
不得参与竞买上述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
其他主体。买受人须按委托人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范本与委托人签约。

报名、咨询地址：杭州文三路345号晶信大楼（宜必思酒店）八楼本公司
联系电话：0571-85108026 13357192831
工商监督电话：0571-85211757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浙0106民初3126号
丁顺松、孙国琴、费杭枫：本院受理茹洪杰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106民初31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151号

方红星：本院受理毛献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51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217、3219号

杭州祥乐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
郑克群、黄河：本院对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3217号和（2016）浙
0106民初3219号民事判决书。杭州祥乐贸易有限公
司归还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
金4000000元，支付利息463253.32元、逾期付息违约
金34564.35元、逾期利息53333.33元计算至2016年4
月6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杭州市西
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转
塘街道转塘科技经济区块3号1幢、2幢、3幢抵押房
屋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浙
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郑克群、黄河对上述杭州祥乐
贸易有限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35号

杭州星牛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余慧忠诉
你方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6635号民事判决书。杭
州星牛工艺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余慧忠加工款 33942.9 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2830.98元（暂算至2016 年7月31日，之后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未支付加工款为基数
和年利率4.35%标准另行计算支付）。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979号

吕永春：本院受理原告骆玉林诉被告吕永春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退还保证金并支付利息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252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087-3089号

美格尔（杭州）电气有限公司、浙江方泰电器有限
公司、郑克群、黄河：本院对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三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3087号、
（2016）浙0106民初3088号和（2016）浙0106民初3089
号民事判决书。美格尔（杭州）电气有限公司归还杭州
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00000元，
支付利息561829.34元、逾期付息违约金40548.08元及
逾期利息88000元计算至2016年4月6日；杭州市西湖
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
道转塘科技经济区块3号1幢、2幢、3幢抵押房屋折价
或拍卖、变卖后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浙江方泰电
器有限公司、郑克群、黄河对上述美格尔（杭州）电气有
限公司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819号

牛腾：本院受理季伟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38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67号

王超：本院受理原告夏靖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60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441号

王建荣：本院受理原告沈卫良、张海琴诉被告金忠
海、朱燕芬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244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814号

奚佳维：本院受理原告程美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
民初38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489号

杨军、施杰：本院受理朱植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
字第34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203号

浙江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理
想阀门制造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4203号民事判决书。浙江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理想阀门制造有限公
司货款2736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6年5月9日起以未
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2181号

浙江鑫同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及其温州分公司：关
于杭州蓝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浙江鑫同通信
工程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拍
卖浙江鑫同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名下浙
C13C52小型汽车一辆的执行裁定书。现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杭州中正二手车鉴
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中正鉴评2016第011-B12
号评估报告及本院（2016）浙0106执2181号之一执行
裁定书。杭中正鉴评2016第011-B12号评估报告载
明：浙C13C52旧机动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9245
元，建议司法处置价为人民币7396元。（2016）浙0106
执218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浙江鑫
同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名下浙C13C52小型
汽车一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定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936号

郑志华：本院受理原告孔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29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493号

周丽、戴伟民：本院受理朱植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
初字第34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0号

郭池兵、陶佳：本院受理原告周立龙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证据及鉴定意见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7年2月7
日下午14：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808号

义乌市昔风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阿
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8民初28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义
乌市昔风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原告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212623.40元，并支付利息4428.29元和罚息（从逾期之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但以不
超过年利率24%为限）。二、被告义乌市昔风贸易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阿里巴
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费1500元和公告费6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607号

扬州中芯晶来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
杭州晶地半导体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3607号]。本院判决你公
司向原告支付货款328249.94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财产
保全申请费损失2218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59号

施佳滨：本院对原告郑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16）浙0108民初3159号]。本院判决你向原告支
付600000元及利息121999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49号

北京指点无忧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你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3149 号]。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927号

李世迴、易际云：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李世迴、易际云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79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921号

李鑫、罗婵、李宝法：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李鑫、罗婵、李宝法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民初79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128号

刘元岭：本院受理原告沈青萍诉被告刘元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912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两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979号

陆琴琴、钱惠祥：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被告陆琴琴、钱惠祥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
597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489号

邱金来：本院受理原告朱金根诉被告邱金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0民初848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两份，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022号

任营辉：本院受理黄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10 民初
80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6090号

吴迪象、吕婷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被告吴迪象、吕婷婷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
60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516号

许丹龙、凌燕：本院受理原告陈琴芳诉被告许丹
龙、凌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851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三份，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8947号

叶银丹、叶达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叶银丹、叶达明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89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730号

浙江永商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理想四
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永商贸易有限公司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992号

汪文明、姜文琴：本院受理原告余青松、余福花与
被告汪文明、姜文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27民初299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汪文明、姜文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原告余青松、余福花借款600000元并支付
该款自2014年9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0%
计算的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1196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2610元，由被告汪文明、姜文琴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894号

余辉：本院受理原告徐日航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8日9时在
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895号

余辉：本院受理原告徐日航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8日10时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849号

李蕊位、白菲：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5 民初
18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848号

李禄英、邹志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
184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118号

谢挺：本院受理原告周峰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5民初21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802号

马峥嵘、毛盈娜、李修湖、卢彩华、薛仲青、陈金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甬江信用
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
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裁定、保
全裁定书）、诉讼保全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763号

福建宏润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腾达陶瓷卫浴有限公司与被告你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04民初376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642号

王晔：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海润塑料机械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664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791号

宁波市立德现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裘剑江、王海
波：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滨海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579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4261号

虞中友：本院已受理原告励桥梁与被告江苏神龙
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0426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4261号

虞中友：本院已受理原告励桥梁与被告江苏神龙
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被告江苏神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不服本院做出的
（2016）浙0212民初04261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上诉状有异
议的，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答辩
状，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答辩权利。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787号

余姚市晨坚电器厂、宁波市立德现代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蒋小芳、张建丽、王海波：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
滨海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
5787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808号

温州市智开服装有限公司、吴加林、陈永群：本院
已受理原告宁波山海天物产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580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083号

唐惠忠：本院已受理原告姚梅生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
0212民初70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849号

刘其勇：本院已受理原告林爱青与被告刘其勇、周
国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018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849号

刘其勇：本院已受理原告林爱青与被告刘其勇、周
国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周国平不
服本院作出的（2016）浙0212民初01849号民事判决书
提起上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上诉状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答辩状，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答辩权利。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7514号

冯琪朝：本院已受理原告黄东流与被告冯琪朝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075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

杭州君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310028826302,开户银行为：杭州银行西兴支行，声
明作废。

杭州君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G10330108028826304，声明作废。

杭州君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以下五枚印章：
公章印章编码：3301080098056，合同专用章印章编码：

3301080090732，发票专用章印章编码:3301080090733，财务
专用章印章编码：3301080090734，陈军法人章，声明作废。

浙江润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一
本，编号：浙税联字330100064159811，声明作废。

公

告

因律师事务所发展需要，浙江浙中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号：23307199910146932）与浙江
煜 平 律 师 事 务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号 ：
23307200030327422）双方决定：由浙江浙中律师
事务所吸收合并浙江煜平律师事务所，合并事项
将报浙江省司法厅核准。吸收合并后的浙江浙
中律师事务所名称、住所、经营范围、负责人、章
程不变；原浙江煜平律师事务所的财产和债权债
务、业务资质由浙江浙中律师事务所承接；原浙
江煜平律师事务所依法注销。

浙江浙中律师事务所
浙江煜平律师事务所


